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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2013）问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05-05

一、关于特殊膳食用食品 

殊膳食用食品是指为满足特殊的身体或生理状况和（或）满足疾病、紊乱等状态下的特殊膳食需求，

专门加工或配方的食品，主要包括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及其

他特殊膳食用食品。这类食品的适宜人群、营养素和（或）其他营养成分的含量要求等有一定特殊

性，对其标签内容如能量和营养成分、食用方法、适宜人群的标示等有特殊要求。 
二、《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修订目的和背景 

《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发布实施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和《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等食品安全基础标准，以及《婴儿配方食品》（GB10765-
2010）、《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GB10767-2010）、《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GB25596-2010）、《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GB29922-2013）等特殊膳食用食品产品标

准。为确保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标准与现行特殊膳食用食品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相衔接，根据《食品

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我委组织修订了原《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GB13432-2004，以下简称GB13432-2004），新发布的《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
2013，以下简称GB13432-2013）将于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三、标准的适用范围 
GB13432-2013适用于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的标签，包括营养标签。标准涵盖了对预包装特殊膳食

用食品标签的一般要求，如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以及营养标签要求，包括营养

成分表、营养成分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标准明确了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和分类，符合定义和分类

的产品其标签标示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原GB13432-2004中所列举的类别如“无糖速溶豆粉”、“强化铁高蛋白速溶豆粉”等属于对普通食品所做

的营养声称，应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11）规定，不适用于本标准。 
四、与相关标准如何衔接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规定了预包装食品（包括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的基本标

示要求。《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2013）规定了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中具有特殊

性的标识要求。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应按照GB7718-2011和GB13432-2013执行。对于符

合GB13432-2013含量声称要求的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如果对能量和（或）营养成分进行功能声

称，其功能声称用语应选择《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中规定的功能声称标准

用语。 
五、标准修订原则 

标准修订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原《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GB13432-2004）执行情况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动态 字体大小：  打印页面 我要分享 关闭

http://www.nhfpc.gov.cn/zhuzhan/index.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index.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pjgsz/lm.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pzcfg/list.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pggtg/list.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pgzdt/list.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s10602/list.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qita/list.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index.shtml
http://www.jiathis.com/share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2013）问答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http://www.nhfpc.gov.cn/sps/s3594/201405/2b77b2c63c2b4f2f97ec6f9c4c1e2661.shtml[2014-05-05 15:34:05]

为基础，根据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公众对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标识需求修订标

准，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标签健康指导意义。二是注重与法律法规和其他食品及标签标准的衔接和配

套，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三是借鉴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管理经验，完善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

标签要求，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便于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国际贸易。 
六、标准修订的主要过程 

按照《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遵循广泛征求意见、过程公开透明的原

则，标准起草组调研了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的现状，多次组织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议，充分听取

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各方面意见，按照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向世贸组织成员

通报，根据反馈意见和评议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该标准草案经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

会第八次主任会议审查通过。

七、国外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标准情况 

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对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均有相关规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了《预

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和声称通用标准》（CEDEX STAN 146），还单独对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制定

了《特殊医学用途食品标签和声称标准》（CEDEX STAN 180）。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特殊膳食用食品的标签也有相关规定。 
八、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GB13432-2013与GB13432-2004相比，主要修订以下内容： 
1．修改了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明确其包含的食品类别，明确了标准适用范围。 
2．参照国际标准，增加不应对0-6月龄婴儿配方食品中的必需成分进行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的基本要

求。 
3．修改了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方式和允许误差范围等要求。 
4．合并了允许标示内容和推荐标示内容。 
5．修改了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声称要求和功能声称用语，并根据国际惯例，删除能量和营养成分

的比较声称。 
九、关于不应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等内容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特殊膳

食用食品作为食品的一个类别，虽然其产品配方设计有明确的针对性，但其目的是为目标人群提供营

养支持，不具有预防疾病、治疗等功能，因此GB13432-2013明确要求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不应涉及

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十、关于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 

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殊膳食用食品与普通食品区别的主要特征，其含量标示是特殊膳食用食品

标签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特殊膳食用食品的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并

应在标签上如实标示。 
以婴儿配方食品为例，产品标签中除应标示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外，还应标

示《婴儿配方食品》（GB10765-2010）中规定的必需成分的含量。如果婴儿配方产品依据GB10765-
2010或《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以及原卫生部有关公告，添加了可选择性成

分或强化了某些物质，则还应标示这些成分及其含量。GB10765-2010中脚注部分及营养素比值的要

求（如亚油酸与α-亚麻酸比值、钙磷比值、乳基婴儿配方食品中乳清蛋白含量的比例、脂肪中月桂酸

和肉豆蔻酸总量占总脂肪酸的比例、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的比例等）不要求强制标示，企业可以自

愿选择是否标示。 
GB13432-2013对能量和营养成分标示的名称、顺序、单位、修约间隔等不作强制要求，企业应在参

考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真实、客观标示。 
十一、关于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方式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2013）问答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http://www.nhfpc.gov.cn/sps/s3594/201405/2b77b2c63c2b4f2f97ec6f9c4c1e2661.shtml[2014-05-05 15:34:05]

GB13432-2013修订过程中，起草组开展了市场调研，考虑国内产品标签实际情况，借鉴国际通行做

法，仅允许用“具体数值”的形式标示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同时规定允许误差为不低于标示值

的80%，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不再使用原GB13432-2004中“范围值”、“最低值或最高值”等标

示方式。 
十二、反式脂肪酸是否强制标示 

《婴儿配方食品》（GB10765-2010）等特殊膳食用食品的产品标准中明确要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且

规定了反式脂肪酸限量，上述产品应执行产品标准规定。GB13432-2013不要求强制标示反式脂肪酸

的含量，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标示。 
十三、关于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声称 

GB13432-2013修订过程中，参考国际管理经验并根据产品特点确定了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要

求。根据产品标准要求进行的产品特性说明，如《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GB25596-
2010）中规定的“无乳糖配方”、“低乳糖配方”等，应遵循产品标准的相关要求。 
当营养成分在产品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及相关公告中无最小值要

求或无最低强化量要求时，应提供其他国家和（或）国际组织允许对该营养成分在特殊膳食用食品中

进行含量声称的依据，并应符合其法规的条件和要求。在部分国家的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上使用但无

明确法规依据的含量声称不作为参考依据。 
十四、关于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比较声称 

特殊膳食用食品针对不同的适用对象有不同的配方，其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在产品标准中已有明确

要求，没有必要设置比较声称，因此GB13432-2013未设置比较声称规定。 
十五、关于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功能声称 

根据国际管理经验，与营养标签标准相衔接，GB13432-2013规定符合本标准含量声称要求的营养成

分可以进行功能声称，应选择《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中的功能声称标准用

语。对于GB28050-2011中没有列出的功能声称，应提供其他国家和（或）国际组织允许在特殊膳食

用食品中使用的功能声称用语及依据，并应符合其法规的条件和要求。在部分国家的特殊膳食用食品

标签上使用但无明确法规依据的功能声称不作为参考依据。 
十六、关于0-6月龄婴儿配方食品中的必需成分的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0-6个月婴儿配方食品中必需成分的含量值有明确规定，婴儿配方食品必须

符合标准规定的含量要求。由于0-6月龄婴儿需要全面、平衡的营养，不应对其必需成分进行声称。

本规定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标准和大多数国家的相关规定一致。 
十七、关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包括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配方特点和营养学特征的描述

由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产品配方和目标人群具有特殊性，这类产

品要求在产品标签上对产品配方特点和营养学特征进行描述，以利于临床指导和使用。此类描述不属

于对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声称或功能声称，应参照相应产品标准规定执行，应真实、客观、不误

导。 
十八、关于由水解蛋白质或氨基酸提供的蛋白质如何标示 

当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中的蛋白质是由水解蛋白质和（或）氨基酸提

供时，如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或氨基酸配方等，产品中不含有或含有很少量的整蛋白，因此“蛋白

质”项可用“蛋白质”、“蛋白质（等同物）”或“氨基酸总量”任意一种方式标示。GB13432-2013不强制

要求标示配方中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 
十九、关于食用方法的标示 

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上应该标示食用方法、每日或每餐食用量，以指导消费者合理使用。其中，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包括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食用方法需要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根据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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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情况或医学状况的不同阶段进行调整，此类产品的食用方法可标示为“每日或每餐食用量参照医

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或类似用语。 
二十、关于标准的实施日期 

本标准将于2015年7月1日正式实施，实施日期前允许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执行GB13432-2013规

定；本标准实施后，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标准规定执行。在实施日期之前生产的食品，可在食品保质期

内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相关链接：GB13432-2013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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